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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 
修正規定總說明 

 
98 年 2 月 5 日 第 639 次主管會報修訂通過 

98 年 2 月 24 日臺會綜一字第 0980014883 號函修訂公布 
     

科技人才是科技發展及國家建設原動力，鑒於人才需求急迫，各國競相延

攬高科技人才之際，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持續加強延攬國內外

在學術或技術上具特殊造詣之高科技人才，落實政府擴大延攬科技人才政策，

以提升我國基礎研究及應用科學研究水準。  
為協助各大學及學術研究機構加強教學及研究工作，本會於五十二年及五

十五年分別訂定「遴選國家客座教授」及「遴聘特約講座」辦法，嗣後為因應

國內科技發展需要，配合研究實際需要，前開兩類規定歷經多次修訂並調整名

稱為「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復於九十三年十二月為簡化行政作

業，提高行政效能，將「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補助延聘博士後

研究人才作業要點」、「補助延攬大陸地區科技人士作業要點」合併及彙整修正

為本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 
為延續本會協助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機構充實學術研究人力，同時配合因

應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臨時人員適用勞動基準法、研發替代役男制度之施

行，及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經建會)「吸引全球外籍優秀人才來台方

案」，以利本會補助延攬政策之推動及申請機構執行經費核銷依據，並鼓勵役男

在服役期間繼續從事研究工作之政策精神，爰擬具本修正草案，本次計修正規

定十點，新增四點，其修正重點如次： 
一、為界定申請人與受延攬人身分，並為明確本會為補助機關，大專校院及研

究機構等申請機構為用人單位，被延攬之科技人才等要點適用對象，避免

產生混淆及誤解，爰新增申請人資格規定，並修正及統一相關用詞，「延攬

之科技人才」修正為「受延攬人」、 「延聘」修正為「延攬」、「續聘」修

正為「申請繼續補助」。(修正規定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第七點、第九

點、第十點及第十五點) 
二、自九十四年起本會補助延攬科技人才業務已全面採行線上申辦作業，為符

合現行實際作業情形，爰修正申請方式及工作報告繳交作業程序規定。(修
正規定第五點及第十點) 

三、增列應屆畢業之博士後研究得於申請時出具臨時學歷證明文件，以鼓勵應

屆博士即時投入研究工作。(修正規定第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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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合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臨時人員適用勞動基準法及研發替代役男制

度之施行，並賦予明確補助項目，爰新增補助項目包括「勞工退休金」與

「研究發展費」相關規定。(修正規定第八點) 
五、配合經建會推動「吸引全球外籍優秀人才來台方案」，並及時反應機票費之

實況，以達到補助機票費之實質目的，及積極吸引外籍人士來台之意願，

修正機票費之補助標準及核銷規範。(修正規定第八點) 
六、受延攬人有提前離職或中斷投保情形，因自離職日或中斷投保日起，已非

本會補助期間內，為避免申請機構保險費核銷之爭議，爰增修保險費補助

規定，以明確本會補助保險費之範疇。(修正規定第八點)  
七、為規範申請機構及申請人辦理經費報銷及繳交工作報告之責任，爰增修相

關管考規定。(修正規定第十一點至第十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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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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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年 1 月 10 日第 407 次主管會報修訂通過 
90 年 4 月 18 日第 413 次主管會報修訂通過 
91 年 5 月 2 日第 438 次主管會報修訂通過 

92 年 4 月 17 日第 456 次主管會報修訂通過 
93 年 12 月 15 日第 491 次主管會報修訂通過 

94 年 2 月 1 日臺會綜一字第 0940017878 號函修訂公布 
95 年 9 月 13 日第 540 次主管會報修訂通過 

95 年 9 月 15 日臺會綜一字第 0950048349 號函修訂公布 
98 年 2 月 5 日 第 639 次主管會報修訂通過 

98 年 2 月 24 日臺會綜一字第 0980014883 號函修訂公布 
一、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配合科技發展需要，補助延攬優秀

科技人才參與科技研究計畫、擔任特殊領域教學或協助推動科技研發及管理

工作，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機構： 

(一)公私立大專院校及公立研究機構。 
(二)經本會認可之財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 
(三)設有科技研發或管理單位之政府機關(構)。 
科技研發或管理單位，指主管科技政策執行、從事科技政策規劃、研究或管

理之政府單位。 
第一項第三款申請機構不得申請延攬中國大陸科技人士。 

 
三、申請人： 

申請補助延攬科技人才案者(以下簡稱申請人)須為申請機構之教學、研究或

一級行政主管人員(含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 
 
四、依本要點補助之受延攬人，分下列三類： 

(一)講座人員： 
1.特聘講座：其資格應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1)諾貝爾獎得主。 
(2)國家科學院院士且具國際聲望者(限國外科技人才)。 

2.講座教授(限國外科技人才)：現任或曾任大學講座教授，最近三年內有研

究成果發表為國際所推崇者。 
(二)客座人員(限國外科技人才)：其資格條件，分下列四種： 

1.客座教授(客座研究員)：曾任大學教授或研究機構之研究員，在學術上有

重要貢獻或重要專門著作者。 
2.客座副教授(客座副研究員)：曾任大學副教授或研究機構之副研究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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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者。 
3.客座助理教授(客座助研究員)：曾任大學助理教授或研究機構之助理研究

員，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者。 
4.客座專家，其資格應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1)獲得博士學位後，繼續執行專門職業或於研究機構從事研究工作或於

科技機構從事科技研發或管理工作四年以上，著有成績者。 
(2)在特殊技術或科技機構之科技研發或管理工作上，具有獨到之才能，

為國內外所少見者。 
(三)博士後研究人員：具有博士學位，且有發展潛力之本國籍或其專長為國

內所欠缺之國外人才。 
 

五、申請方式： 
申請人應至本會研究人才網內之「補助延攬科技人才及兩岸科技交流」項

下，線上製作申請文件後，將申請案送至申請機構，由申請機構彙整送出；文件

不全或不符合規定者，不予受理： 
(一)講座人員、客座人員： 

1.申請機構對講座人員及客座人員之申請補助資格，應依相關學術審查程

序審定後予以推薦。本會得視實際審查情形，調整核定補助資格。 
2.申請機構應針對其參與之研究、教學或科技研發與管理計畫，依本會訂

定之格式提出具體工作計畫及下列文件，向本會提出申請： 
(1)申請書。 
(2)學經歷及身分證明文件。學經歷無法提供者得以現職證明替代。學歷

證明文件應同時提供中譯本。 
(3)最近三年內著作抽印本或影本。 
(4)申請機構完成審查程序之相關證明文件。 

(二)博士後研究人員： 
1.參與本會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者： 

(1)於申請本會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時一併提出「補助延攬博士後研究員

額／人才進用申請書」送本會審查。計畫核定時得僅核定名額，於覓

得人選後，向本會提出申請。 
(2)未於申請本會專題研究計畫時一併提出申請者，應針對其參與之研究

計畫，上傳前款第 2 目(1)至(3)申請文件向本會個案提出申請。 
2.參與申請機構自籌經費之科技研究計畫或從事科技管理工作者，上傳前

款第 2 目(1)至(3)申請文件及依本會訂定之格式提出具體工作計畫，向本

會提出申請。 
3.本款受延攬人如具研發替代役男身分者，應隨同檢附其研發替代役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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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證影本。 
4.受延攬之博士後研究人員如為應屆畢業者，得先出具下列文件向本會提

出申請，並於報到時，提供博士學位證書供申請機構查核： 
(1)受延攬人於國外就讀博士學位者，應提供國外大學出具口試及論文審

查通過之臨時學歷證明文件。所附證明文件均須提供中譯本。 
(2)受延攬人於國內就讀博士學位者，應提供經系所用印之博士學位考試

委員審查通過證明文件及口試會議紀錄之臨時學歷證明文件。 
申請機構應確實查核受延攬人所提學歷證明文件。如有隱匿或查核不實情

形，經本會查證屬實，得於一定期間停止受理申請機構向本會申請補助延攬科技

人才案。 
 
六、審查：本會審查期間，自收件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完成；必要時，得延長一次。

 
七、補助期間： 

(一)講座人員：補助期間以一個月至一年為一期，補助期滿得申請繼續補助，

其總補助期間最長為三年。如需申請短期來臺講學、指導研究或擔任諮

詢顧問；每年以不超過二次為原則，每次至少十個工作天。 
(二)客座人員：補助期間以三個月至一年為一期，補助期滿得申請繼續補助，

其總補助期間最長為三年。 
(三)博士後研究人員：補助期間以三個月至一年為一期，補助期滿得申請繼

續補助。 
前項總補助期間之計算，如遇受延攬人之前後二次補助期間間隔未滿一年

者，應合併計算。 
申請繼續補助者，應於補助期滿一個月前，由申請人登入本會研究人才網內

本項補助作業項下，線上繳交前一補助期間之參與研究(教學或研發與管理)工作

報告，並依第五點規定提出申請。 
 
八、補助項目：包括教學研究費、機票費、保險費、薪給差額補助金、勞工退休

金或離職儲金、及研究發展費。各項補助標準如下： 
(一)教學研究費： 

受延攬人之教學研究費，依本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教學研究費支給

標準表支給。申請機構應依稅法規定按月扣繳其所得稅，所得稅之申報

由受延攬人自行辦理，申請機構應予協助。 
(二)機票費： 

1.依下列標準補助由居住地至目的地最直接航程之往返機票。補助對象為

受延攬人及其配偶與直系親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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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聘講座及講座教授：補助往返商務艙機票。 
(2)客座人員及博士後研究人員：補助往返經濟艙機票。 

2.機票費之補助以一次為限，依第七點第一項向本會申請繼續補助或已獲

得國內其他單位之旅費補助者，本會不另予補助。 
(三)保險費： 

1.於本會補助期間內，由申請機構依勞工保險條例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

定，為受延攬人辦理參加勞工保險及全民健保。其雇主應負擔之保險費

由本會補助。 
2.未具參加勞工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規定之投保資格者，於本會補助期間

內，得由申請機構協助辦理「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最高總保額

為新臺幣四百萬元整，保險費由本會補助百分之六十五。 
3.受延攬人如遇提前離職或中斷投保情形，自離職日或中斷投保日起，本

會不再補助本款保險費。 
(四)薪給差額補助金：  

特聘講座、講座教授、客座教授(客座研究員)資格，於補助期間經納入

本會受補助單位之編制內專任職位者，本會得補助教學研究費與納編單

位之薪給差額全部或一部，補助期間以三年為限。但本要點規定之其他

補助費用則不再予以補助。 
(五)勞工退休金或離職儲金： 

申請機構應就與受延攬之博士後研究人員間之實質契約關係，於本會補

助期間內，分別依下列相關規定辦理提繳勞工退休金或提存離職儲金： 
1.適用勞動基準法者，應依勞工退休金條例相關規定，辦理提繳勞工退休

金，其中雇主應按月提繳部分由本會補助。 
2.不適用勞動基準法者， 

(1)應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離職儲金給與辦法之規定辦理離職儲金，

其中公提儲金部分由本會補助。 
(2)申請機構如符合勞工退休金條例第七條第二項自願提繳情形者，得改

以提繳勞工退休金，其中雇主應按月提繳部分由本會補助。 
(六)研究發展費： 

1.研究發展費係指申請機構依替代役實施條例規定應按月向主管機關繳納

之費用。 
2.申請機構延攬之博士後研究人員，如為研發替代役之第二階段服役期間

者，其應繳納之研究發展費由本會補助。 
3.本會於補助研究發展費期間，不再補助本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所列項目。 

 
九、受延攬人應由申請機構發給聘書，其服務期間之各項權利義務應以契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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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契約內容須包括補助延攬期間、補助經費、雙方應遵守之權利義務、差

假管理、出國之事項及工作內容等項目。 
 
十、受延攬人應於補助期間結束後二個月內，經由申請人登入本會研究人才網內

本項補助作業項下，線上繳交研究(教學或研發與管理)工作報告，向本會辦

理結案。 
 
十一、經費之撥付，依本會核定通知函及經費核定清單規定辦理。 
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第四目以臨時學歷證明文件申請者，於撥款時應同時檢

附博士學位證書影本。 
 
十二、經費之報銷： 

申請機構應依下列規定於補助期滿後二個月內，檢據向本會辦理經費結

案，如有餘款並應繳回，或有不足者，應附領據由本會補發差額： 
(一)申請機構於補助期間內得檢附已支用經費原始憑證分次辦理報銷。 
(二)申請機構應將經費支出原始憑證按補助項目分類整理裝訂成冊後，併同下

列各件函送本會辦理經費報銷： 
1.經費核定清單。 
2.收支報告總表一式二份。 
3.工作酬金印領清冊一式二份。 
4.報銷機票費者，應加附機票費印領清冊一式二份，並依國外出差旅費報支

要點規定核實報銷。 
5.報銷研究發展費者，應檢附繳費收據及支出機關分攤表。 

(三)申請機構對補助款項之各項支出原始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理要點規定辦

理。 
 

十三、申請機構或申請人應於補助期間結束後二個月內辦理經費報銷及繳交參與

研究(教學或研發與管理)工作報告，經本會催告仍未辦理者，本會得於申請機

構之其他延攬科技人才補助經費項內扣除，亦得視情形暫停申請機構向本會申

請補助延攬科技人才案。 
 

十四、申請機構應對各項支出所提出支出原始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並應

確實審核補助經費之各項支出原始憑證，如發現支付事實有不實、未依補助用

途支用或虛報、浮報等情事，應不得報銷，並負相關責任。 
申請機構對各項支出所提出之支出原始憑證，經本會查核，如發現有未依補助

用途支用者，應追繳該項支出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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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對申請機構各項支出所提出之支出原始憑證，經查核如發現有虛報、浮報

者，應通知申請機構及申請人提出書面答辯，並由本會召開專案小組會議審議

之： 
(一)專案小組會議由本會副主任委員主持，其成員包括本會相關處室主管及會

外專家。 
(二)專案小組會議審議結果，如認定證據確切時，得按情節輕重作成下列處分，

並通知申請機構及申請人： 
1.一定期間（必要時，得無限期）停止受理申請人對本會所有補助申請案。

2.自次年度起對申請機構降低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管理費補助比例。 
3.追回全部或部分補助經費。 
4.要求申請機構及申請人檢討改進。 
 

十五、受延攬人因參與研究所產生之研發成果，其歸屬、管理及運用，應依政府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六、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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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本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教學研究費支給標準表 

補助延攬類別 教  學  研  究  費 

特聘講座 

教學研究費之支給標準，最高得以其原國外服務單位待遇標

準支給。 
補助期間在一個月內者，以實際日數除以三十乘以月支教學

研究費支給。 

講座教授 

每月新臺幣 140,000 元至 252,000 元。 
補助期間在一個月內者，自第一日至第十日以日支教學研究
費每日新臺幣九千元支給；超過十日者，自第十一日起，以
實際日數除以三十乘以月支教學研究費支給。 

客座教授 
（客座研究員） 每月新臺幣 75,000 元至 159,500 元。 

客座副教授 
（客座副研究員） 

每月新臺幣 70,000 元至 119,600 元。 

客座助理教授 
（客座助研究員） 

每月新臺幣 65,000 元至 100,000 元。 

客座專家 每月新臺幣 65,000 元至 159,500 元。 

博士後研究 每月新臺幣 55,000 元至 75,000 元及年終獎金。 

備註： 
一、前述教學研究費依其學經歷、學術地位、特殊技術及工作經驗、近年來論

著價值、受延攬人之研究或教學對國內學術科技領域助益及貢獻程度等評

估其擬支等級。由本會酌情審定金額。但情形特殊者，得視受延攬人特殊

專長，且敘明具體理由並經專案核定酌予提高。 

二、申請機構應依稅法規定按月扣繳其所得稅，所得稅之申報由受延攬人自行

辦理，申請機構應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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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函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6號
聯絡人：王瑛瑛 副研究員
電話：02-2737-7570
傳真：02-2737-7924
電子信箱：yywang@nsc.gov.tw

受文者：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8年2月24日

發文字號：臺會綜一字第098001488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098D2003767.DOC）（098D2003767.DOC，共1個電子檔案）

主旨：修訂本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如附件，除「機票費」、「勞工退休金或離職儲

金」及「研究發展費」依說明二辦理外，其餘規定自即日

起生效，請  查照轉知。

說明：

一、為延續本會協助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機構充實學術研究人

力，同時配合因應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適用

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研發替代役男制度之施行

，及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推動之「吸引全球外籍優秀人

才來台方案」，以利本會補助延攬政策之推動及申請機構

執行經費核銷依據，旨揭作業要點，業經本會修訂完竣，

本次計修正規定十點，新增四點，其修正重點摘要如次：

(一)明文線上申辦程序。(修正規定第五點及第十點)

(二)增列申請人資格。(修正規定第三點)

(三)增列應屆畢業之博士後可出具臨時學歷證明文件。(修正

規定第五點)

(四)增列適用勞基法補助「勞工退休金」及研發替代役補助

「研究發展費」之依據。(修正規定第八點)

(五)修正機票費補助標準及核銷規範。(修正規定第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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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增列提前離職不補助保險費之依據。(修正規定第八點)

(七)增列對申請機構辦理經費報銷及繳交報告之責任管考規

定。(修正規定第十一點至第十四點)

二、配合本要點修正施行，關於「機票費」、「勞工退休金或

離職儲金」及「研究發展費」新舊法規過渡期間之適用情

形如下，其餘規定均自即日起施行：

(一)修正規定第八點(二)「機票費」：凡於本要點修正公告生

效日前，經本會核定補助之機票費，其補助標準及核銷

規範應依據本會95年9月15日臺會綜一字第0950048349號

函修訂施行之本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

即原要點)第七點(二)機票費(含附表二「機票補助金額表

」)規定及原核定清單之機票費核定金額辦理。

(二)修正規定第八點(五)「勞工退休金或離職儲金」：配合適

用勞基法及申請機構與受延攬人所訂定契約之性質，本

會原核定補助之「離職儲金」項目，得改支應「勞工退

休金」項目，在不重覆提繳原則下，由申請機構就提存

「離職儲金」或提繳「勞工退休金」，擇一辦理，並溯

及自97年1月1日起適用。

(三)修正規定第八點(六)「研究發展費」：配合研發替代役男

制度之施行，申請機構延攬之博士後研究人員，如為研

發替代役之第二階段服役期間者，其應繳納之「研究發

展費」，溯及自97年1月1日起適用；惟於補助研究發展

費期間，本會不再補助第八點(一)至(五)所列項目。

三、本作業要點，請至本會網站（http：//web1.nsc.gov.tw/）「

學術研究」項下「補助獎勵辦法及表格」之「延攬科技人

才」項下下載使用。

正本：國立臺灣大學等280個本會受補助單位（共280單位）

副本：主委室、陳正宏副主委室、陳力俊副主委室、張文昌副主委室、主秘室、自然

處、工程處、生物處、人文處、科教處、國合處、綜合處、企劃處、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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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資訊小組、法規委員會、科學園區協調小組、國會

聯絡組、參事室、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科技組、

駐加拿大代表處科技組、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科技組、駐法國代表處科技

組、駐德國代表處科技組、駐英國代表處科技組、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科

技組、駐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

技組、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駐俄羅斯代表處科技組、駐越南

代表處科技組、駐澳大利亞代表處科技組、駐捷克代表處科技組、駐韓國台北

代表處科技組、駐印度代表處科技組
電子公文
交 換 章

98/02/24
15: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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